场地借用规定及注意事项
申请方和使用方必须一致，严禁将申请到的会场转租转借给其他部门、个人甚至校外单位使用。凡活动内容及对象等信息发生变更，须重新提出借用申请。

校内讲座会议活动需通过ehall办事大厅“校内会议讲座审批”由校内相关部门完成审批。

严禁进行非法活动、任何商业盈利性活动或商业宣传；禁止涉及现场缴费的活动。

与会人员不得携带有色饮料、含酒精饮品入会场，会场内禁止吸烟、用餐、饮酒等。

爱护并合理使用会场内桌椅及各类设施设备，严禁移动或损坏场地内设施设备（桌椅、桌布、投影仪、话筒、LED屏等）。如擅自移动或损坏场内设备，一律按价赔偿，后果严重的，取消场地申请权。

场地使用单位须负责使用期间场地内安全秩序及卫生保洁工作，保持会场整洁、秩序井然，使用完毕须及时将场地清理干净，并关闭场地。

不得在会场内随意张贴、悬挂宣传品，不得在LED屏幕上张贴任何物品(广告、标识等)，不得在会场内使用双面胶、海绵胶等。

禁止在会场使用明火装置和易燃易爆物品。

场地使用方请自觉遵守以上相关使用规定，如违反上述规定而造成的一切损失，均由场地使用方承担相应的赔偿。如不听劝阻，违反上述管理规定，或蓄意阻挠，对公共环境造成严重影响，将中止使用权利，取消该单位相关人员的场地申请资格。
本人已知晓上述规定和注意事项，并将严格遵守。
场地申请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年     月     日 

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

场地借用申请表
	申请部门
	
	申请人姓名
	

	申请人工号（学号）
	
	申请人手机
	

	借用场所
	小型会议室（可容纳10人）   □ 

	
	中型会议室（可容纳30人）   □ 

	
	小型报告厅（可容纳70人）   □

	借用日期
	年    月    日   星期   

	
	具体使用时段（□上午□下午      点    分  至    点    分 ）

	设备要求
	□投影     □话筒     

	借用事由
	

	主讲人及身份
	

	合作单位及背景
	

	参加对象及人数
	

	申请部门
主管单位意见
(盖章)
	
	负责人签名
	年    月   日

	党政办登记确认
	
	经办人签名
	年    月   日

	重大活动领导审核
	审核意见：
签名：             

年    月   日


